《商品过度包装检验计量操作规程》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商品过度包装检验计量操作规程》的编写任务来源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上海市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商品过度包装检验计量操作规范)立项任务的通知》和华东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印发的“沪苏浙皖”计量技术规范立项计划。由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作牵头，由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浦东新区计量质量检测所共同完成操作规程的制定任务。
为推动商品过度包装检验项目“检验流程、操作方法、判定尺度”三统一，保障精准高效执法，提升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水平，编制地方计量操作规范更好满足法制计量监管需求。

二、编制过程
1. 编制原则
a) 操作规程的内容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与检验规则相协调，技术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b) 在充分调研实验的基础上，根据商品包装计量检验的实际操作情况，制定了详细具体的商品包装检测操作过程，减少操作人员对现行国家标准与检验规则产生的歧义。
c) 规程中的测量方法通过了实验验证，力求科学高效、准确可靠、具备普适性、可操作性。
d) 文字表述力求层次分明，语句简明，公式表达准确，量和单位使用规范。
e) 规程编制格式及要求严格按照JJF 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要求进行。
2. 各阶段工作过程
2021年12月7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上海市地方计量技术规范立项任务的通知。
2021年12月28日，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浦东新区计量质量检测所共同参加了本地方计量技术规范的起草推进会议。
2022年1月18日，围绕地方规程成立规程编制工作小组，并制定了规程编制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时间，邀请商品包装项目专家共同讨论，开始初稿撰写。
2022年2月8日，编制组完成规程初稿，规程编制工作小组召开初稿审核会议，邀请商品包装项目专家提出意见。
2022年3月-4月，规程编制工作小组进一步完善规程初稿的各项细节，讨论整合完成修改稿。
2022年6月15日，陆续向商品包装生产企业等单位征求意见。
2022年6月25日，提交报审稿初稿。
2022年7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上海市地方计量技术规范中期评估会议，并给出规程修改意见。
2022年7月，结合中期评估会议意见、计量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以及各技术机构的反馈，编制工作组进行认真分析、理解和总结，对规程初稿进行讨论、研究和修改，形成送审稿。
2002年8月初，2021年08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又发布了《GB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新标准，其中的一号修改单内粽子和月饼类产品于2022年8月15日实施，其他品类于2023年9月1日实施。为了更好地衔接新国标，起草小组把新国标中的主要技术变更及检验方法做了补充。
3. 征求意见单位
共向商品包装销售企业、生产企业、全国委员会及各省市计量研究院等25家单位征求了意见。收到了12家单位不同形式的回复，其中全国委员会、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温州市计量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奉贤区计量检定所、松江区计量质量检测所、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冠生园蜂制品有限公司，9家单位提出了具体意见。
三、编制主要技术依据
JJF 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GB 23350-2009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JJF 1244-2010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检验规则
注: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四、编制主要技术内容
（一）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1、商品包装计量检验限量要求的确定
主要参考GB 23350-2009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限量要求，并与GB 23350-2009保持一致。新增了GB 23350-2021版中的限量要求及K值表。
2、商品包装计量检验检测方法的确定
主要参考JJF1244-2010规程的检测方法，与GB 23350-2009要求保持了一致性和统一性。新增了GB23350-2021版中的三个检验方法。
（二）新增技术内容说明
本规范以国家标准GB 23350-2009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与JJF1244-2010《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检验规则》为主要技术依据，新增了增加了关于产品销售包装执行GB 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和GB 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的内容。并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推动商品过度包装检验项目“检验流程、操作方法、判定尺度”三统一，保障精准高效执法，提升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水平，主要对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检验的方法及操作过程等进行了适当的细化，形成现有的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操作规程。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销售包装、饮料酒、保健食品、贵金属、红木的定义；
——增加了食品和化妆品类限量要求的注解；
——增加了网络抽样的方法；
——增加了高度卡尺和数显卡尺测量设备计量要求；
——细化了包装空隙率检验的操作过程；
——增加了软包装与多件包装体积的测量方法；
——增加了赠品参与计算初始包装体积的原则；
——增加了GB23350-2021版原始记录和证书报告的模板；
——更新了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监督检验抽样单和原始记录与注释。
五、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
目前商品包装计量检验依据国家标准GB 23350-2009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与国家计量技术规范JJF1244-2010《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检验规则》，本规程是为了在JJF1244-2010使用过程中，规范检验人员的操作方法和流程，减少结果误差，也为了更好地衔接新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在三角范围内建立一套社会公认的商品包装检测规程，优化营商环境。
GB 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与2009版比对，主要变化如下:
1、标准效力：
标准从条文强制修订为全文强制。
2、术语和定义:
修订了过度包装、销售包装、内装物、包装空隙率、单件、包装层数的定义，删除了初始包装的定义，新增综合商品、商品必要空间系数的定义。其中将包装空隙率定义为包装内去除内装物占有的必要空间容积与包装总容积的比率，回归包装空隙率的本质含义。
3、标准适用范围:
标准适用于食品和化妆品销售包装，新标准明确规定不适用于赠品或非卖品。
4、要求：
删除了原标准中“4.1基本要求”；将原标准中“限量指标”分为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和包装成本三项，分别进行规定；
包装空隙率按照商品净含量制定空隙率指标；包装层数除粮食及其加工品不应超过三层，其他商品不应超过四层。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属于产品固有特性的材料层（如粽叶、竹筒、天然或胶原蛋白肠衣、空心胶囊等），以及紧贴销售包装外且厚度低于0.03mm的薄膜不计算在内。包装成本中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20%。 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15%。月饼和粽子的包装不应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料。
5、新增检测：
因删除了初始包装的定义，修订包装空隙率和包装层数的计算方法；
6、新增判定规则:
新增判定规则，明确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有一项不符合指标要求规定的，则判该商品的包装为过度包装。
7、新增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增加了不同商品的必要空间系数。

新旧标准不一致的关键点:
1、新标准中关于销售包装体积测量，不再测量其等效外切长方体的体积，而是测量其实际体积；
2、新标准中新增了内装物的定义，不再测量初始包装等效的外切长方体的体积，而是以商品标注的净含量进行换算，1ml或1g内装物换算成1000mm3计算。
3、新标准中细分食品和化妆品的种类，不再按老国标的六大类（饮料酒、糕点、粮食、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其他食品），而是按照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和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分为31种食品和16种化妆品，其包装空隙率的限量要求和商品必要空间系数都有了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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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编制涉及其他资料
1、根据本规程进行的检测实验，具体数据见实验报告。

规程编制小组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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